学术报告厅使用登记表
	借用单位
	
	预计参加

人  数
	

	申请借用时间
	1 

	活动负责人
	
	借用单位意见

（签  章）


	

	
	联系电话
	
	
	

	使用单位

安全员
	
	
	

	
	
	
	

	
	联系电话
	
	
	

	拟用设备
	

	活动类型及活动内容
	活动类型：  □会议  □学术报告、专题讲座  □文艺晚会  □其它

	
	活动内容：（学术报告填写报告题目及报告人员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
	团委意见
	                 签字                年　　月　　日           

	活动后设备

验   收
	设备有无损坏
	投影：□有  □无  

音响：□有  □无  

话筒：□有  □无  

座椅：□有  □无

灯光：□有  □无

损坏情况说明：

	值班人员签字
	制
	活动结束

负责人签字
	


注意事项：

1、电池等耗材费用由借用单位自行承担。

2、借用期间因借用单位原因造成器材损坏，由借用单位按学院规定赔偿。

3、报告厅值班人员在活动前半小时开门，安全员到位后才能允许人员进入报告厅内，如活动开始时间已超半小时还未进行，则取消本次活动。
4、活动实际结束时间不得与申请结束时间有太多出入，最迟拖延半个小时。

5、活动结束后由借用单位清扫报告厅。

6、凭票入场的要填写座位号（席位分布表在团委网站下载）。
7、禁止在报告厅内使用液体胶水粘贴任何纸质以及装饰物品，违者直接撕除。

8、周一至周五活动申请活动时间必须在16：30之后，每场活动时间不得超过4个小时。
